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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如說明四

電話：(03)3322101

電子信箱：1005272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美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1001066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「本市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、幼兒

園、補習班、課照中心、社大及樂齡中心教職員工COVID-

19第三劑疫苗接種專案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應國內COVID-19疫情升溫，本局於111年2月8日(星期二)

辦理旨揭專案，以提升教職員工免疫保護力。

二、旨揭專案辦理事宜如下：

(一)對象：以經常且長期接觸學生、進出校園的人力為主，

包含教職員工(含校長/教師/職員/約聘僱/代理代課兼任

鐘點老師/課輔老師/教學支援人員/臨時人員/自聘廚工/

警衛/社團教師/約用運動防護員/實習教師/課後照顧教

師...等)及補習班、課照中心、社大及樂齡中心教職員

工。

(二)疫苗廠牌：莫德納(Moderna)。

(三)時間：111年2月8日(星期二)。

１、第一梯次：上午8時至上午10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069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2/08 08: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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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２、第二梯次：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30分。

(四)地點：

１、北區：

(１)大有國中(桃園區大有路215號)。

(２)壽山高中(龜山區大同路23號)。

(３)龍安國小(蘆竹區文中路一段35號)。

(４)觀音高中(觀音區中山路二段519號)。

２、南區：

(１)新勢國小(平鎮區延平路一段181號)。

(２)新明國小(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97號)。

(３)平鎮高中(平鎮區環南路三段100號)。

(４)大溪國中(大溪區民權東路210號)。

三、本次教師專案施打不再造冊，請尚未預約及施打之教職員

工於2/8上午8點~下午12點30分，自行攜帶健保卡、教職員

工卡(如無，以身分證替代)及疫苗接種紀錄卡(黃卡)至指

定專案施打疫苗學校施打。

四、本局同意前往接種COVID-19第三劑疫苗之教職員工於課務

自理下予以半日公假登記，餘請貴校(園)本權責依本局110

年12月30日桃教體字第1100121711號函(諒達)辦理。

五、有關貴校(園)教職員工安排至何校接種站及相關問題可逕

洽以下聯繫窗口：

(一)高中職教職員工：高級中等教育科，分機7592至7595。

(二)國中教職員工：國中教育科，分機7520至7525。

(三)國小教職員工：國小教育科，分機7415至7420。

(四)幼兒園教職員工：幼兒教育科，分機7584至7588。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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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頁，共 3 頁

(五)補習班、課照中心、社大及樂齡中心教職員工：終身學

習科，分機7467至7474。

六、副本抄送本局終身學習科，請協助轉知本市補習班、課照

中心、社大及樂齡中心知悉。

正本：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各私立幼兒園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

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桃園市立中壢幼兒園、桃園市立中壢高鐵幼兒園、桃園市立

桃園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八德幼兒園、桃園市立蘆竹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大園幼兒

園、桃園市立大溪幼兒園、桃園市立龜山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平鎮幼兒園、桃園市

立新屋幼兒園、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、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、桃園市立楊梅幼兒

園、桃園市立南崁幼兒園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

局高級中等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終身學習

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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